
  

   

 

 

 

   

   

    

    

   

转换学时认定指南（学生版）

（2023  年  3月专用）

请各位同学认真完整阅读本指南后再进行学时申报

一、转换学时的定义

学时记录分为“参与学时”和“转换学时”。其中，“参与学时”

主要指参加第二课堂活动所取得的学时，“转换学时”主要指各类证书、

成果转换成相应学时。通俗来讲，“转换学时”就是同学们在参加各类

活动、比赛中获得的奖项、成果换得的学时。

二、转换学时获得流程

  1.  学生通过网络管理平台进行个人申请；

2.  团支部审查（重点检查真实性）；

3.  院（部）审核，并按照学校第二课堂学时转换的标准核定学时

（重点检查学时准确性）；

4.  终审无误后记录相应学时。

三、转换学时通道开启时间

个人申请：  2023年3月25日到2023年  3月26日18:00

团支部审核：2023年3月25日到2023年3月26日20:00

院部审核：  2023年3月25日到2023年  3月26日22:00

  在2022年9月转换学时认定工作中，已将所有  2022  年9月之前

所有证书、成果进行认定完成，本次转换学时认定工作将不会

再对  2022  年  9  月之前的证书、成果进行认定。

四、转换学时详细申请流程及数据规范要求

  1.  手机微信进入“石光”小程序，首页右下角找到“我的”，在



“二课应用”中选择“转换学时”模块；

2.根据所申请内容选择相应的转换学时通道；

在通道的选择中，主要涉及类别与级别的选择，类别选择可参考

下方内容：

（1）思想成长类，主要包括入党入团情况、党团主题教育、形

势政策教育等各类思想引领活动。



（2）创新创业类，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、学科竞赛、

学术报告、课题研究、专利申请等。

（3）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类，主要包括 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、

校内外单位实习锻炼、社会调查与研究、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等。

（4）文体发展类，主要包括文化、艺术、体育、心理健康等各

级各类活动。

（5）工作履历与技能培训类，主要包括在校内党、团、学组织

的工作任职和参加各类技能培训及取得相应资格认证情况。

获得奖助学金及各类综合性荣誉称号的，可在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

上进行记录但不予转换学时（也不给予参与学时）。

级别选择需参考证书、成果的认定单位级别（即证书右下角落款

单位），如：“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委员会”则应选择“校级”

3.根据页面要求填写相应信息，相关信息规范如下

（1） 赛事名称/活动名称：必须 30 字以内，赛事级别前缀+时间

/届次+竞赛主题（选填）+竞赛名称 +级别；

例：全国大学生第十届数学建模比赛（省赛、校赛）

山东省第八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

材料学院第二届专利知识竞赛

如果是培训，则命名规范为课程级别前缀 + 时间/届（期）次 +

培训名称

例： 学校第 24 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基础培训班

理学院 2020 年学生骨干培训班 （学院用简称）



（2） 赛事奖项：按照证书如实填写，如“一等奖”；

（3） 指导老师工号：如果有则如实填写，没有填无；

（4） 指导老师名称：如果有则如实填写，没有填无；

（5） 证书编号：如实填写，没有填无；

（6） 参赛形式：如实填写，选单人或小组；

（7） 赛事主办单位：本项目需填写证书、成果落款单位全称，

不可填写缩写。如有多个，请填写落款单位中第一个举办单位；

（7）获奖日期，填写格式为“xxxx 年上（下）学年”（上半学

年：02 月 01 日-08 月 31 日，下半学年：09 月 01 日-次年 01 月 31

日）；

（8）上传照片：照片需为本人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，务必确保

照片清晰真实有效；

（9）审核人选择本人所在团支部书记（或相关负责人）。（选择

错误的审核人可能导致本条目无法被审核）

注：不同通道填写要求稍有不同，以页面要求为准。

4.填写完毕，点击提交。

四、转换学时申请结果查看

申请结束后，因审核工作量较大，审核周期可能在数天乃至一周，请

各位同学及时关注自己的审核结果，申请结果查看流程如下：

1.打开“石光”小程序，点击“我的”->“已转换学时”。



2.点击上方“进行中”可查看正在进行中的申请，点击“已完成”

可以查看已经审核通过的转换学时申请。

五、相关注意事项

1.如未审核通过，请及时查看驳回原因，及时联系自己的审核人

了解详情并根据审核意见及时重新提交。本次转换学时认定不会因为

驳回后未及时重新申请导致未申请成功而重新开启通道。

2.转换学时申请条目审核通过后（即在“已完成”中出现），“成

绩”页面的学时总数将于第二天刷新。如发现学时未发放，请等待

48 小时后再次复查，如仍有误，请联系本院相关联系人。



 

    

    

 

 

 

3.  务必认真填写所有数据字段并遵循相关命名规范，不可因“偷

懒”将相关数据字段填写“无”，如后期复查时发现该现象，将删除

相关不合规的数据条目并收回该条目所发放的学时。

6.  本次转换学时认定中，“国家级”、“省级”奖项认定采取白名

单模式，原则上仅认定“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第二课堂成绩单转换

学时国家级、省级赛事认定范围”中的赛事，如有其他赛事需要认定

请咨询本院相关联系人，并经院部联系人与青年成长研究中心负责人

商议后进行单独申请。（院部联系人即为下表所列人选）

7.  及时提交申请，不要错过申请时间，如错过时间导致未获得学

时的，后果自负。转换学时认定不会因个人原因而重新开放。

8.  如审核人选择错误，请联系错误选择的审核人进行驳回后重新

申请。


